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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85_E6_B3_95_E5_c36_50268.htm 一、简答题：1、 国际

法的概念及其特征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它是为满

足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主要是调整国家

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国家间权利义务的法律原则、规则和

制度。他们是通过国际程序而形成的。 国际法具有下列特征

： （1）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国家，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家

间的法律关系。 （2）国际法的创立方式是国际法主体间，

主要是国家间的协议。 （3）国际法的强制执行依靠国家采

取单独的或集体的措施。 2、国际法基本原则（1）国家主权

平等原则； 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是指主权国家在国际法律关

系中地位完全平等，相互无管辖和支配的权利。他们平等的

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平等的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2）不侵犯原则； 不侵犯原则是指禁止使用威胁或武力或

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方法侵犯别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他是维护国家主权平等独立的关键。 （3）不干涉内政原则

； “内政”是指纯属一国主权管辖的，不涉及国际义务的事

项；“干涉”是指一国或数国对别国的内政采取的专横干预

行为，强制别国维持或改变某种情势。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不

得干涉任何实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以维护国家的

主权平等和独立。 （4）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是不侵犯原则的引申，他是指国家遇有争端应以和

平方式解决，而不得诉诸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及其他非和平的

方法，以避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原则是不侵犯原则



的引申。 （5）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 他是指各国必须自

觉的、诚实的、严格的履行来自国际法上的法律义务，无论

这些义务源于条约或是国际法其他渊源，并且在施用国际法

的原则规则时自我约束。 3、 简述国家承认的法律效果 国家

承认， 即对国家的承认，通常是指既有国家确认某一实体为

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并表示愿意与之交往的行为。 （1）国

际法上的承认意味着承认国对新国家的国家地位以及由此产

生的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可和接受；承认国在承认

条件存续期间，对这些权利义务不得加以否认； （2）国家

承认还可以在承认国和被承认国之间确立某些具体的权利义

务关系，法律上的承认可以在两国间建立起全面的外交关系

； （3）国家承认对承认国的国家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

具有约束力； 关于国家承认国际法上有“构成说”和“宣告

说”两种理论。 4、简述南极的法律地位 1959年签订、并

于1961年生效的《南极条约》对南极的法律地位做了规定、

其主要内容有： （1）和平利用南极。南极应永远专为和平

目的而使用，不应成为国际纷争的场所和对象，在南极地区

禁止采取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措施； （2）任何国家都有在

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自由并为此目的开展国际合作； （3）

冻结各国对南极的领土要求； （4）维持南极的公海制度。 5

、简述无害通过制度（1） 无害通过权：所有国家，不论其

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它的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力。

（2） 无害通过是指外国船舶在不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

秩序或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领海。（3） 沿海国对无害通过的

权力和义务：1可制定关于无害通过的法律规章2规定海道和

分道航行制3、保护权。4、沿海国的义务：不得妨碍无害通



过，不应对外国船舶有歧视，应公布危险情况，不得征收费

用。6、简述公海自由航行制度 航行自由是公海自由的一项

最基本的制度，他包括以下内容： （1）航行权。即任何国

家的船舶，包括军舰、其他公共船舶和商船，在公海上享有

自由航行的权利，除本国外不受任何他国的管辖和支配； 

（2）船舶的国籍及其地位。公海上的船舶必须在一个国家进

行登记，具有一国国籍并悬挂该国国旗，无国籍的船舶在公

海上不受任何国家的保护；方便旗船视同无国籍的船舶；军

舰和为政府服务的非商业性国家船舶享有完全的豁免权； 

（3）船旗国的义务。对悬挂本国国旗的船舶进行管辖；保证

海上航行安全；对本国船舶在公海上对他国公民、船舶或设

施或海洋造成的损害负责处理。 另外，对遇难遇险的船舶和

人员各国均有救助义务。 7、沿海国在毗连区中具有那些管

制权? （1）毗连区是毗连领海并在领海以外，由沿海国对海

关、移民和卫生等特定事项待命管制权的一带海域。按照国

际法，毗连区的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得超过24

海里。（2分） （2）沿海国为防止外国船舶违反该国领土或

领海中关于海关、财政、移民和卫生的法律规章行为发生而

对他行使管制权。（2分） （3）因为惩治违反上述法律规章

行为而对外国船舶行使管制权。 8、简述《蒙特利尔公约》

对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犯罪行为及其管辖权的确定《蒙特利尔

公约〉规定了非法地和故意地实施以下行为属于犯罪：①对

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人采取暴力行为，从而危及该航空器的

安全；②破坏使用中的航空器或使其受损，而不能飞行或危

及它的飞行安全；③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放置或使他人放置

某种装置或物质，可能破坏该航空器；或使其受损坏以致不



能飞行或危及其飞行安全；④破坏或损害航行设备或妨碍其

工作，足以危及其飞行安全；⑤故意传送虚假情报，从而危

及飞行中的航空器的安全。这些犯罪的未遂行为，以及实施

这些行为或未遂行为的共犯行为均属犯罪。《蒙特利尔公约

》及其补充议定书的规定，对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非法行为

，以下几类国家有管辖权：①航空器的登记国；②航空器降

落时，被指称的嫌疑犯依在该航空器内，该航空器的降落地

国有管辖权；③在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内发生犯罪或针

对航空器的犯罪，承租人的主要营业地国或其永久居所地国

有管辖权；④罪行发生地国有管辖权；⑤嫌疑犯发现地国；

⑥依各国国内法规定的其他管辖权。9、简述外层空间的法律

地位 被称为具有外空宪章地位的《外层空间条约》等法律文

件对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作了如下规定： （1）外层空间的

探索和利用自由； （2）外层空间不得据为己有； （3）外层

空间应用于和平目的； （4）天体及其资源属于人类共同财

产。 10、简述外交保护的概念和条件 外交保护泛指国家通过

外交机关对在国外的本国国民的合法利益进行的保护。外交

保护是国家的一项权利，可以由国家的国内外交机关或其外

交代表机关来行使。 有关国家在以抗议或追究国家责任等方

式行使外交保护权时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本国国

民的合法权益因所在国的国际不当行为而受到损害； （2）

受害人自受害之日到抗议或求偿结束之日须持续具有本国国

籍，而且一般不能具有所在国的国籍； （3）受害人须以用

尽当地救济（办法）且未能获得合理补偿；即所谓“用尽当

地救济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